
2019年省、市对县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

补助预算的说明

2019 年省、市对县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预算为

755513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按项目分类

2019 年省、市对县区税收返还 58906 万元，其中所得税

基数返还 31352万元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6852

万元、增值税税收返还 24334 万元、消费税税收返还 7802

万元、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 24902 万元、其他税收

返还-36336万元。

2019 年省、市对县区一般性转移支付 662134 万元，其

中体制补助 250 万元、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 232904 万元、

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41652万元、结算补助 41601

万元、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 7151 万元、企业事业

单位划转补助 1748 万元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

补助 1179万元、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 8734 万元、义务教

育等转移支付 71937 万元、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

66627 万元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支出 28809万元、

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10840万元、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

金 6375 万元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2089 万元、固定数

额补助 116801 万元、革命老区及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



4624 万元、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18813 万元。

2019 年省、市对县区专项转移支付 34473万元，其中社

会保障和就业 13547 万元、医疗卫生 606万元、农林水 10502

万元、住房保障 9818 万元。

二、按县区分类

2019 年省、市对县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 755513

万元，其中江阳区 74927 万元、龙马潭区 44669万元、纳溪

区 71235万元、高新区 4696 万元、泸县 144981万元、合江

县 150226 万元、叙永县 134445 万元、古蔺县 130334万元。


